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届完成
申请变更登记，应提交下列材料
法定代表人签署的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变更申请表》；（二）原合作社登记证正、副本原件；

（三）修订后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（纸质版、电子版）；关于修订章程提请成员大会审议通过的会议决议记录（参会人需签字）复印件
（四）标明成员数和户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花名册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，镇办和村集体签字盖章）。

（五）理事会成员（长）、监事成员（长）选举结果表、乡镇把关批复表。
（六）变更事项的证明材料，理事长、监事长变更的会议记录。

（七）理事长、监事长、会计身份证复印件（写电话号码）
（八）关于村集体经济换届选举结果（理事长、监事长）的批复文件
